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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：600064 编号：临 2025-038号

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NO.2023G43地块工程总承包合同

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合同类型：工程总承包合同

合同金额：合同价（含税）为 164,416.38 万元，其中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

限公司承接的合同金额约为 15 亿元。

合同工期：1,200 日历天。

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：该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，并计划分期开发建设，

综合其业务属性与风险收益结构，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财务状况构成

重大影响。

风险提示：基于发包人所处行业仍处于调整期，本项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

可能面临一定的收款风险。本合同已对合同价格、合同工期、付款方式等内容做

出了明确约定，但由于项目工期较长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环境

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近日，经公开招标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高科建设”）与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、南京市第

二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组建的联合体中标 NO.2023G43 地块工程总

承包项目，并与发包人南京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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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相关规定，本合同的订立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。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合同标的及当事人情况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

1.工程名称：NO.2023G43地块工程总承包

2.工程地点：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

3.工程内容及规模：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5.4万平方米的住宅、

商业及相关配套设施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7.74万平方米，地下建筑

面积 7.66万平方米，最高层数 33层，最高建筑高度 99.98米。

（二）合同当事人情况

发包人：南京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唐冰

注册资本：60000.0000万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2023年 10月 9日

注册地址：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和燕路 408号晓庄国际广场

1幢 520室-Z211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:房地产开发经营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,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一般

项目:住房租赁;非居住房地产租赁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

南京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

关联关系。

承包人：

1、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公司全资子公司、本项目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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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成员）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张仕刚

注册资本：31500.0000万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1994年 5月 9日

注册地址：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2号

经营范围：市政建筑工程设计;装饰工程设计、施工;建设项目的

监理;城市道路、港口、桥梁、场坪、房屋建筑安装工程;给排水施工;

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、修缮、投资及管理;工程项目管理;工程技术咨询;

编制标底晒图;模型制作;建筑材料、机电产品销售.装饰材料、花卉租

赁、销售;园林绿化工程施工;设计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国内各类广告;

展览工程设计、施工;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(国家

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)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

2、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（本项目联合体成员）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张述坚

注册资本：167512.2800万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1991年 3月 24日

注册地址：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

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(可承担建筑各级别工程施

工总承包、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);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;市政公

用工程施工总承包;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;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;

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;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;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

承包;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;消防设施施工;电子与智能化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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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承包;建筑幕墙工程施工;建筑行业甲级设计(可承担建筑装饰工

程设计、建筑幕墙工程设计、轻钢结构工程设计、建筑智能化系统设

计、照明工程设计和消防设施工程相应的甲级专业项工程设计业务)

等

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

3、南京市第二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（本项目联合体成员）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姜新

注册资本：3000.0000万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1991年 5月 14日

注册地址：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 151号 5楼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:建设工程设计;文物保护工程设计;住宅室内

装饰装修;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;建设工程施工;建设工程监理;建设工

程质量检测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,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一般项目:专业设计服务;对外承包

工程;工程管理服务;消防技术服务;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;信息技术咨询服务;新兴能源技术研

发;储能技术服务;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;工程造价咨询业务;住房租赁;

非居住房地产租赁;招投标代理服务;园林绿化工程施工;安全技术防

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;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

南京市第二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

在关联关系。

二、合同主要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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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签约合同价（含税）：¥1,644,163,800.00 元，其中高科建

设承接的合同金额约为 15亿元。

（二）合同价格形式：合同价格形式为总价合同，除根据合同约

定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增减的款项外，合同价格不予调整，但

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（三）工期总日历天数：1,200天。

（四）施工质量标准：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

求，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。

（五）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，并自双方签

字盖章后生效。

三、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市政业务系公司传统主营，子公司高科建设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

承包壹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等行业重要资质，在区域市

场拥有较高声誉。本次合同的签订及履行，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并扩大

公司在工程建设领域的业务规模，提升经营业绩，并对市政业务的持

续拓展及市场品牌建设产生积极影响。该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，

并计划分期开发建设，综合其业务属性与风险收益结构，预计不会对

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。

四、合同履行风险提示

1、基于发包人所处行业仍处于调整期，本项目在合同履行过程

中可能面临一定的收款风险。面对该风险，公司在合同对手方选择及

付款条款设置两方面进行了审慎安排：一方面，项目发包人为南京星

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控股股东南京滨诚整治开发有限公司系南京

市国资委及栖霞区国资委下属企业，发包人具备较好的资信条件与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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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能力。另一方面，在付款条件方面，发包人将按合同约定支付 10%

的工程预付款，后续将根据工程节点支付进度款。同时，发包人将提

供合同金额 10%的付款保函。上述措施将在一定范围内降低该项目的

收款风险。

2、本合同已对合同价格、合同工期、付款方式等内容做出了明

确约定，但由于项目工期较长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

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。

面对该风险，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进展、款项支付及合同履行等情况，

适时调整应对举措，切实保障公司合法权益。

特此公告。

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○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


